
教师及校长带薪进修计划
简介会



计划目标
为学与教带来正面

改变和影响

建立具活力的教师
及校长专业队伍

丰富专业体验

推广教研文化 推动建立专业学习社群

创造空间，自订进修计划
切合专业发展需要

请参考教育局通函32/2019 第一页第四段



本地／境外
有系统的学习课程

在大学作为访
问学人／研究
员／导师

自订的持续专业发展课程／活动可包括甚么?

为期一至五个月的

「带薪进修期」

其他创新的

专业发展活动/
模式

参与体验计划、
探访学校／机
构／组织、组
织跨校／社区
活动、分享会、
文献回顾

请参考教育局通函32/2019，附录一申请须知第四段



汇报进度 分享计划
成果

筹划推行
教育研究/

学校发展
项目

专业支援 建立和领导
专业学习社

群

Easy to change 

colors, photos 

and Text.

参与的
教师及
校长

计划详情

请参考教育局通函32/2019，附录一申请须知第五段



提交计划书内的学习计划及教育研究／学校发展项目属于
下列范畴：

 (i) 在学校层面促进教师专业发展；或

 (ii) 教师／中层领导的启导计划／领导能力发展；或

 (iii) 跨课程学习／协作／新措施或幼稚园综合模式的学
与教；或

 (iv) 学生支援计划。

申请需知:优先考虑

请参考教育局通函32/2019，附录一申请须知第三段



参与的教师及校长

可于带薪进修期内支取全薪。

小、中学及特殊学校参与者所属学校

在带薪进修期内，将获教育局提供津贴聘请代课教师。

幼稚园参与者所属学校

在带薪进修期内，将获教育局提供津贴聘请代课教师，
款额按实际支出发还学校。

参与者及所属学校所获的财政资助

请参考教育局通函32/2019，附录一申请须知第七段



参与的教师及校长须承诺在「计划」完结
后接续两年全职教学（教师适用）或服务
（校长适用），为学校发展延续正面效益。

幼稚园教师及校长须在参加幼稚园教育计
划的幼稚园教学或服务，中小学教师及校
长须在香港公营、直资学校教学或服务。

教学工作承诺及承诺书

请参考教育局通函32/2019，附录一申请须知第八至十段



推荐申请人时必须以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处
理，避免出现任何实际或预见的利益冲突。

本「计划」将设立评审委员会，根据多项准则进
行遴选。

推荐及遴选原则

请参考教育局通函32/2019，附录一申请须知第十一至十四段



申请人声明 (p.14)

电子签署

填写申请表-注意事项



重要日子

递交申请表格

2019年3月7日至

2019年5月3日

公布结果

2019年6月

为期 1 至 5 个月

的「带薪进修期」

2019年9月1日至

2020年8月31日



谢谢!


